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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交货期的更正

原招标文件中要求的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 30 天，

现更正为：“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60 天。”

（二）对本项目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的更正

原本项目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5 年 05 月 16 日 10:30”

现更正为：“2025 年 05 月 30 日 10:30”

（三）对招标文件第二部分 项目招标需求的更正

原招标文件第二部分 项目招标需求更正为以下内容。

纯电动压缩式垃圾车 17 辆

一、技术参数

1、 外形尺寸（长*宽*高）（mm）：≤7700×2550×2950；

2、 总质量（KG）：≥12490；

3、 ▲额定载质量（KG）：≥5150；

4、 ▲整备质量（KG）：≥7150；

5、 ▲接近角（°）：≤18；离去角（°）：≤15；

6、 前悬（mm）：≥1120；

7、 后悬（mm）：≥2120；

8、 电池单体种类：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动力蓄电池组总能量（电池电量）（Kwh）：≥160；

9、 最高车速（km/h）：≥89；

10、驾驶室准乘人数（人）：≥3；驾驶室内装备空调制冷制热系统。

二、主要性能

1、 车辆需采用后装压缩和双向压缩技术，垃圾压缩比高，垃圾箱有效容积不低于 6.8m³，装

载能力强，装载量大。电机额定功率（kW）：≥80；电机峰值功率（kW）：≥160。

2、 车辆需采用先进的 CAN 总线控制，可实现故障语音报警；通过自诊断、预警处理，可实现



故障提前预警并自动显示故障，方便维修且可靠性好。

3、 垃圾箱体需采用高强度钢，底板需采用平板结构，侧、顶面需采用圆弧曲面。

4、 填装器需采用独立油缸自动锁紧，并配置安全撑杆，填装器与垃圾箱结合面处采用 M 型双

接触面橡胶密封，有效杜绝污水滴漏。

5、 翻桶上料一次工作循环时间≤10S，压填一次工作循环时间≤10S，卸料装置一次工作循环

时间≤40S。

6、 电机功率输出需全自动控制，保证车辆在各种作业状态下，电机能自动选择加速和怠速状

态，避免了能量损耗和系统发热。

7、 液压钢管需采用镀锌精密无缝钢管，数控折弯成型，避免液压油泄露问题；液压系统压力

不低于 18MPa；液压油泵和油缸需配置低噪音多路阀，有效消除液压换向流体冲击噪音，

车辆作业噪声：≤77dB(A)。

8、 垃圾桶提升机构须至少可兼容提升容积 120L、240L 两种标准垃圾桶。

9、 翻桶机构装料时，挂桶离地高度应符合徐汇区常用 240L 垃圾桶要求。

10、装填体两侧需配置紧急停止按钮，可在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确保作业安全。

三、项目实施要求

1、 投标人严格按照厂家承诺的保修政策提供保修服务，并在投标时详细说明保修政策。

2、 本项目的交货期为60天，本次采购的车辆没有特殊改装要求，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即可

投入生产，提供的车辆出厂日期可以是距实际供货日六个月以内的全新车辆。

3、 中标人最终交付的车辆必须是经过检测没有任何技术缺陷的，应将相关文档资料和售后服

务联系方式（联系人、固定电话、手机）交招标人。售后服务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

知招标人。

4、 投标人在分项报价表中列出所投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安装调试费用、税金皆摊入

设备报价，不得再单独列出。

5、 在投标文件中应注明易耗品的价格。招标人在保修期外维护如有更换要求，中标人不得高

于此价格提供。

6、 验收：

6.1 中标产品由招标人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邀请具有 CNAS、CMA 资质的机动

车（或汽车）检测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未通过验收的，验收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6.2 验收时间：招标人收到中标产品的 10 个工作日内；

6.3 验收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

6.4 验收标准：以中标单位投标文件所描述和承诺的技术和商务文件。

7、 投标人应提供其投标产品符合国家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如投标产品的质量保证书

（格式自拟）、技术资料（包含产品说明书、技术规格书、厂商产品宣传和使用资料)、其

投标产品的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资料。

8、 如投标人为代理商，则需提供制原厂授权及原厂售后服务承诺。

9、 中标单位需提供车辆培训服务，培训时间不少于8课时，每课时不少于40分钟。

10、总价包括整车验车费送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相关伴随服务费用等，并直

至项目交付并验收合格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11、质保期：整车质保1年，纯电动底盘车架质保1年，新能源动力电池质保期8年，驱动电机和

驱动电机控制器质保期8年。

12、售后服务网点及人员配备：投标人需承诺中标后一个月内，在上海设立售后服务点及配备

响应的售后服务人员；

13、车辆能上正式机动车牌照，上牌时享受获得新能源车购置税免征政策，车辆信息按招标人

指令接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平台；

14、近三年（2022.1.1至今）同类项目业绩清单及证明文件（注：同类项目业绩指的是纯电动

环卫车辆业绩）。

四、投标文件方案要求

1、 结合本项目需求，提供培训方案：

1) 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时间计划,培训内容设计安排,培训人员安排,培训内

容重点难点,培训结果保障措施等内容；

2) 培训时间:承诺不少于8课时，每课时不少于40分钟；

3) 培训专业人员证明:提供培训专业人员简历介绍（格式自拟）。

2、 结合本项目需求，提供售后服务方案：

1) 响应时间：①30 分钟响应，②2 小时内到达现场，③一般故障 4 小时内恢复，④重大

故障 24 小时内恢复，⑤如果 48 小时内不能修复，提供同等档次备用车辆；⑥提供 7*24

小时售后服务热线电话；⑦一年 2 次免费巡检服务；（承诺函或证明材料）

2) 维护保养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底盘，三电系统，刹车系统，轮胎，空调系统，

车身漆面检查及维修，电路检查及更换等内容。



3) 应急事故处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如可能发生的应急事故情况分析，紧急安全保

障措施、处置程序等内容。

4) 质保期内质保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维保费用情况，主要部件、易损件、零配件及

重要消耗品的价格，零配件供应周期，备货储存，免人工费，免费上门巡检服务、紧

急事件处置以及如何确保售后服务及时高效开展等内容。

5) 质保期外质保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维保费用情况，主要部件、易损件、零配件及

重要消耗品的价格，零配件供应周期，备货储存，免人工费，免费上门巡检服务紧急

事件处置等内容。

（四）对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投标方须知的更正

（1）原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投标方须知中 17．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投标人

应当按照招标文件所提供格式，逐项填写并提交《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响应表》，以证明其

投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所有合格投标人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

现更正为：17．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所提供格式，

逐项填写并提交《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以证明其投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所有合

格投标人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

（五）对招标文件第四部分 采购合同的更正

（1）原招标文件第四部分 采购合同中“12.1 除合同第 13 条规定外，如果卖方没有按照

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或者验收不合格，买方应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

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周赔偿迟交货物的交货价或延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

二（1%）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三

十（5%）。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买方可考

虑终止合同。”

现更正为：12.1 除合同第 13 条规定外，如果卖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

或者验收不合格，买方应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

按每周赔偿迟交货物的交货价或延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一（1%）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



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

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买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六）对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附件—投标文件格式的更正

（1）现增加附件 8-4 《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

附件 8-4

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

项目内容 具备的条件说明
响应内容说明

(是/否)

详细内容所

对应投标文

件名称及页

码

资格条件

法定基本

条件

1、 供应商法人资格证明文件（投标人为企业

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

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人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投标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投标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投标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

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证明材料；投标

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其

他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

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

2、 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

明函；

3、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的证明材料；

4、 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

材料；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 如以分支机构（分公司/分所）名义报价的，

须提供总公司（总部/总所）授权函。

联合投标

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中小企业

要求

本项目面向大、中、小、微型企业，事业法人等

各类供应商采购（但不接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投

标）。



法定代表人

授权

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实质性要求

投标有效期 不少于 90 天。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 60 天。

付款方式 车辆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质保期

整车质保 1 年，纯电动底盘车架质保 1 年，新能

源动力电池质保期 8 年，驱动电机和驱动电机控

制器质保期 8 年。

“★”条款

（如有）
是否满足招标文件中“★”条款

投标保证金 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要求递交。

以上所有证明材料需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认可。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原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附件—投标文件格式附件 9《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的说明“（4）

中标人为中小企业的，本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现更正为：中标人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其在投标客户端中“中小企业声明函”一栏

上传的文件将自动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供应商请勿在投标客户端“中小企业声明函”一栏上

传投标文件其他内容，否则因自动公告该栏文件导致中标人商业秘密等信息泄露的，招标人不

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以采购云平台最新的操作程序为准）

（七）对招标文件第六部分 评分方法的更正

（1）原招标文件第六部分 评分方法中“经验业绩”的评分说明“根据近三年（2022.1.1

至今）同类项目经验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每提供 1 个得 1 分；最高得 3 分）。注：需提供投标

人或所投车辆制造商相关业绩的合同扫描件，扫描件中需体现合同的签约主体、项目名称及内



容等合同要素的相关内容，否则将不予认可。”

现更正为：根据近三年（2022.1.1 至今）同类项目经验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每提供 1 个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注：需提供投标人或所投车辆制造商相关业绩的合同扫描件，扫描件中需体现合同的签约

主体、货物名称及内容等合同要素的相关内容，否则将不予认可。

以上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各投标单位具有约束力。

除上述内容修改外，招标文件的其他内容和要求不变。

特此通知。


